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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水利局2017年度第四批中央水利发展
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水利局2017年第四批中央水利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拨付2017年水利发展资金的通知》（财农〔2015〕57号）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7年第四批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的通知》（湘财农指〔2017〕17号）文件，安排蓝山县2017年第四批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共计67万元，蓝山县财政局实际下拨中央水利发展资金40万元至水利局。
（二）项目目标
1、总体项目目标
根据2018年9月 30日召开的第41次蓝山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工作指示，蓝山县水利局计划将中央水利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2018年蓝山县水毁修复工程的奖补发放。
2、具体项目目标
奖补资金按工程总投资的30%进行补助，涉及塔峰镇、汇源乡、新圩镇、毛俊镇、太平圩镇、土市镇6个乡镇，涉及两江村、荷叶塘村、颜贵林村、湘源村等20个村的水毁修复工程。
（三）项目绩效依据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7年第四批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的通知》（湘财农指〔2017〕117号）等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提高蓝山县水利局2017年度中央水利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蓝山县财政局决定对蓝山县水利局2017年度中央水利发展专项资金40万元实施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对蓝山县2017年度中央水利发展项目资金40万元进行绩效评价，强化蓝山县水利发展项目财政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确保奖补资金的及时下发，保证水利发展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2020年10月下发的《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通过和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以及审查政策文件、项目实施方案、合同、账簿、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以了解项目具体情况，以上工作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根据《财政部关于拨付2017年水利发展资金的通知》（财农（2015）57号）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7年第四批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的通知》（湘财农指（2017）17号）文件，安排蓝山县水利局2017年中央财政水利发展资金共计67万元，蓝山县财政局实际下拨资金40万元，到位率59.7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截止绩效评价日（2020年11月5日），中央水利发展专项资金40万元已全部使用完毕，执行率为100.00%。支付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元
	支出内容
	总投资
	奖补资金
	备注

	塔峰镇灾后水毁修复工程
奖补资金小计
	367294.64
	110187.00
	

	两江村
	266054.02
	79816.00
	

	荷叶塘村
	33591.56
	10077.00
	

	颜贵林村
	67649.06
	20294.00
	

	汇源乡灾后水毁修复工程
奖补资金小计
	273032.91
	81909.00
	

	湘源村
	260763.48
	78229.00
	

	大源村
	12269.43
	3680.00
	

	新圩镇灾后水毁修复工程
奖补资金小计
	124632.55
	37388.84
	

	龙家坊村
	32406.49
	9721.00
	

	蓝东村
	14443.83
	4333.14
	

	上坪山村
	8879.89
	2664.00
	

	联合村
	63722.34
	19116.70
	

	田心铺村
	5180.00
	1554.00
	

	毛俊镇灾后水毁修复工程
奖补资金小计
	9010.00
	2703.00
	

	鹊峰村
	9010.00
	2703.00
	

	太平圩镇灾后水毁修复工程奖补资金小计
	307602.91
	92280.75
	

	梅溪村
	60087.03
	18026.00
	

	下岐村
	74636.21
	22390.86
	

	和新村
	78815.68
	23644.70
	

	大洞李家自然村
	29132.08
	8739.62
	

	合家坊村
	17083.35
	5125.00
	

	桐木林村
	47848.56
	14354.57
	

	土市镇灾后水毁修复工程奖补资金小计
	257475.6
	77084.00
	

	洞头村
	70528.00
	21000.00
	

	三广村
	80960.48
	24288.00
	

	土市村
	105987.12
	31796.00
	

	合  计
	1339048.61
	401552.59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蓝山县水利局对2018年水毁修复工程奖补资金的下发按《蓝山县财政项目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未单独制订蓝山县水利局水利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部分项目支出未严格按照规定执行。应加强对项目资金的管理，做到专款专用，资金支付依据充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启动2018年灾后水毁修复工程时，蓝山县水利局成立了2018年灾后水毁修复工程建设领导小组，蓝山县水利局工作人员通过实地调研，综合项目实施必要性、村民积极性，经研究后确定，采取农民自建，财政奖补的办法进行项目建设。
四、项目绩效情况
灾后水毁修复工程的完工，有效减少洪涝的威胁以及恢复灌溉设施，减轻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方便周边居民的出行。中央水利发展项目对进行灾后水毁修复工程的相关村镇进行奖补，有利于村镇自主组织实施水利建设项目，提高了广大村镇人民群众自主修复水毁的积极性。
五、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执行比较科学合理，基本按照中央水利发展资金使用要求执行，但在专项资金支付依据、资金管理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结合《蓝山县水利局2017年度第四批中央水利发展专项资金绩效评价评分表》的评价结果，得分96分，评价等级为“良好”。
六、存在的问题
专项资金支付依据不充分，如2020年1月11号凭证，支付土市洞头村、三广村、土市村水毁修复项目奖补资金77084元，其中洞头村21000元 ，查看洞头村报账资料发现，存在三张清淤工程验收结算单，其中一张结算单结算数为70528元，与实际发放奖补资金所依据的项目投资基数一致，但无签字盖章记录；另一张结算单结算数为85376元，有相关验收乡镇、被验收村签字，但无验收人员签字记录；由洞头村委提供的工程结算清单上列明清淤工程款合计为73200元，清单上有结算人及村委理财小组签字盖章记录，三张结算单上相关负责人签字记录不全，难以核实结算单的准确性。
七、相关建议
规范会计核算，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加强原始凭证的审核，单位会计人员应当严格按照《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的要求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和监督，对不真实、不合法的原始凭证，不予受理，确保票据来源合法，内容真实、完整，审批手续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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